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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万军从教多年来，深耕本科与研究生教
学，他常告诫学生：“法律人是一个终身学习的
职业，终身学习也是法律人的安身立命之本”。

他为法学本科生讲授《刑法总论》《刑法
分论》，为研究生开设《刑事法专题》《刑事司
法实务》，兼顾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教学
中，他摒弃枯燥的理论灌输，利用自身实务优
势，积极推动“检校协同育人”，力图打通法
学理论与司法实务的壁垒，推进学院举办“检
察实务专家进学校”系列讲座，规划“检校双
师同堂”授课。帮助学生精准把握司法实践前
沿动态，补齐实务短板，既夯实理论基础，也
不断拓宽学生的法律思维与实务深度。如今他
已经培养出80多名法律硕士研究生，为1400
多名本科生讲授了刑法课。

他不仅注重学术研究与法律实践融合，同
时还担任包头市江苏商会会长、包头市政府法
律顾问团成员、包头政法委执法监督专家库成
员等社会职务。他坦言，“这些职务承载着沉
甸甸的责任，关乎包头市法治营商环境的塑造

与地方法治建设的推进，是他作为法律人、江
苏人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也是他将学术成果
转化为社会服务的重要途径。”

专访中，张万军反复强调：“法律的生命
在于实践。”他解释道，法律条文是静态的，
司法实践是动态的，比如何为“非法证据”，
如何认定刑讯逼供，需要律师积极行使辩护
权，向当事人核实是否存在刑讯逼供，通过入
所健康检查表、入所体检时的同步录像等细节
逐一求证，以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唯有扎
根现实、躬身实践，才能让法律条文真正落地
生效，让法治精神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谈及当前刑事辩护的难点与突破，他表示，
司法机关的惯性入罪思维是核心难点，突破路径
在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
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
检验，同时推动律师专业化分工。他所在的钢苑
律师事务所这几年也积极推进经济犯罪、暴力犯
罪等专业辩护团队建设，以精细化辩护提升案件
办理质量，助力司法公正的实现。

对于未来法治人才建设，他有着清晰的期
待：一是法律共同体良性互动，法官、检察
官、律师形成“对抗而不对立”的职业共同体
关系；二是法学教育回归人文精神，强调“精
神高于技术”，培养兼具专业能力与社会人文
情怀的法律人才。

在张万军办公室，他书架上的《唐律疏
议》等法史书籍与现代刑法学专著并排而立，
这场“古今对话”，正是他职业生涯的生动缩
影——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梳理中华法
系发展脉络，传承法治精神，实现传统法文化
与现代法治实践的有机衔接。

作为学者，他埋首故纸堆，从清代边疆法
制中提炼国家边疆治理智慧；作为律师，他坚
守正义，为当事人权利据理力争；作为教师，
他潜心育人，践行“传道、授业、解惑”的教
育使命；作为社会法律服务者，他以专业知识
助力城市法治建设。这便是法治精神的最好传
承：既有仰望星空的学术情怀，更有脚踏实地
的实践担当。

●教学与实践：传递法治薪火 践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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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万军，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
授、法律硕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法
学博士，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执
业律师，包头市首席法律咨询专家、政
法委执法监督员。

主持的国家级科研项目：
1.清代国家法在内蒙古蒙汉杂居地

区的适用研究，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19BFX032），已结项鉴定为
良好，2019.7—2023.7。

2.“中华法系北方民族多语种法律
文献整理、译注与应用研究”子课题
“中华法系历代北方民族汉文法律文献整
理与研究”，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23&ZD170），在研。

3.中华法系视域下清代北部边疆国
家法建构研究，202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
西部项目（24XFX020），在研。

代表性著作：
1.专著：西南政法大学资助博士文

库 《清代乾隆朝归化城土默特刑案研
究》，25万字，商务印书馆，2020年10
月版。

2.专著：《清代国家法在内蒙古蒙汉
杂居地区的适用研究》，46万字，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5年11月版。

张万军教授专著。

张万军教授在工作中。

在内蒙古科技大学的教室里，张万军教授
刚结束针对法学本科生的授课，便匆匆整理资
料，赶往律师事务所办公室。这样一边深耕学
术、一边投身实务的“双轨”生活，他已坚守
二十余年。作为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系
教授、硕士生导师，同时也是内蒙古钢苑律师
事务所兼职执业律师，张万军始终行走在学术

研究与法律实务的交叉地带，探寻法治的真
谛。

国家级社科基金项目主持人、刑事辩护律
师、法学教育者……多重身份的背后，是他对
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深耕细作，对司法公平正
义的执着坚守，以及对法治社会建设的满腔热
忱。

近日，张万军教授的专著《清代国家法在
内蒙古蒙汉杂居地区适用研究》由中国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出版，填补了国内关于边疆法律史
研究的实证空白，成为清代内蒙古司法史研究
的又一个创新亮点。为此，本报记者对他进行
了独家专访，全方位展现这位“跨界”法律人
的多维人生。

张万军的学术之路，始于对中华法文化的
深切热爱。来到包头后，他将研究重心聚焦于
北部边疆法文化。在他看来，法律史研究不只
是回溯过往，更是读懂当下法治的钥匙。内蒙
古作为北部边疆各民族交融的核心区域，历史
上的法律实践独具研究价值，清代蒙汉杂居地
区国家法的建构，既彰显了中央政权的边疆治
理智慧，也为中华法系贡献了法治智慧，这些
历史经验，至今仍是边疆法治建设的宝贵历史
财富。

在内蒙古科技大学任教之后，张万军关注
到土默特左旗档案馆藏清代司法档案的学术价
值，该馆馆藏清代档案包括清代归化城都统衙
门、副都统衙门以及土默特两翼旗务衙门形成
的档案，时间起自清康熙二十四年 （1685
年），迄于清宣统三年 （1911 年），分满、
蒙、汉三种文字，共18206件（册），张万军
充分利用这一司法文献宝藏，针对内蒙古司法
史问题展开深度研究。2019年至今，他接连
主持三项国家级课题，核心方向均为清代边疆
法律史，尤其是内蒙古地区司法史，这既是其
学术专长与地方司法文献的深度契合，更是他
深耕边疆法史、传承中华法文明的初心使然。

2020年10月，他的专著《清代乾隆朝归
化城土默特刑案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
书脱胎于其西南政法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全书
以乾隆朝归化城土默特地区70余件刑案档案为
根基，逐字识认、标点尘封数百年的文献，深

挖其中蕴含的法律内涵，通过与现代法律体系
的对比研究，还原清代边疆基层司法实践的真
实图景，让沉寂的清代司法档案重新“活”了
起来，为边疆法史研究提供了微观实证的典范。

近日，张万军的新作《清代国家法在内蒙
古蒙汉杂居地区的适用研究》出版。该书以清
代内蒙古蒙汉杂居地区国家法适用为切入点，
整合土默特左旗档案馆藏司法档案与中央司法
档案，实证分析国家法在当地司法实践中的动
态运行状态，认为清代内蒙古蒙汉杂居地区的
国家法体系处于动态演变中，“大一统”是国
家法演变的核心理念，厘清学界长期未明晰的
历史事实，纠正诸多偏颇认知，成为该研究领
域的权威著作。

书中精准考证蒙汉杂居地区刑案中“蒙古
例”与《大清律例》的适用逻辑，指出清政府
治理该地区以边疆稳定、国土安全为核心，对
民事、经济“细故”纠纷，整体采取粗放、宽
容的立法与司法态度。该书凭借鲜活的司法档
案、细致的比较分析、新颖的学术观点，兼具
学术创新与现实意义，不仅丰富了清代法制
史、边疆民族史与司法文化研究，更为当下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民族地区法治建
设提供了重要历史借鉴。

内蒙古大学教授那仁朝格图认为，该书以
清代内蒙古蒙汉杂居地区法律适用为研究对
象，依托多语种法制文献与各级档案资料，系
统探讨清代国家法律体系差异及司法实践中的

互动关系，兼具学术创新与现实意义。
此前的相关研究多聚焦清代蒙古地区立

法、行政管理、审判制度等宏观层面，鲜有依
托扎实司法档案与丰富案例、结合法典文本的
微观探析。该书在资料运用与研究方法上实现
创新，为清代边疆法制史、中央与地方法律互
动研究填补空白，也为民族地区法治建设、民
族关系研究提供了重要学术参考。

在张万军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华
法系视域下清代北部边疆国家法建构研究”
中，其提出富有原创性的学术观点，认为清代
北部边疆国家法建构并非以国家法与民间法二
元框架为基础，而是以国家制定法为构建重
心，是中华法系精神内核与治理智慧在北部边
疆的深化，深刻揭示了清代北部边疆国家法建
构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贡献，同
时指出清代北部边疆与西南边疆、新疆地区的
国家法建构存在区域差异，彰显了中华法系的
立法智慧。

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法
系北方民族多语种法律文献整理与研究”子课
题“中华法系历代北方民族汉文法律文献整理
与研究”，同样是一项填补领域空白的研究。
据张万军介绍，该课题旨在系统挖掘传统法律
文献，还原中华法系在北方民族地区的多元形
态，探寻中华法系的边疆法文化基因，为构建
中国特色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重要的文献支
撑与学理滋养。

●坚守与初心：边疆法史钩沉和中华法系诠释

身兼教授与律师双重身份，如何平衡学术
研究与实务工作？张万军认为，二者相辅相
成、互为滋养：学术研究为实务提供理论支
撑，实务中的疑难案件又为学术研究提出新命
题。张万军称，“我代理刑事案件时，会自觉
融合天理、人情、国法，找到历史与现实的连
接点，为辩护策略打开新思路。”

因长期从事刑法、中华传统法文化教学与
研究，张万军崇尚“法理深度、证据精度、程
序准度、情理温度”的辩护路径，一直坚持以
刑事法理为根基，融合天理人情，力图破解辩
护困境。他深耕刑事辩护领域二十余年，代理
过职务犯罪、经济犯罪、故意杀人等诸多重大
疑难刑事案件。在办理合同诈骗、生产销售伪
劣产品等经济犯罪案件时，他主张刑事违法性
判断必须遵循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力争实现有
效辩护，让司法案件的裁判结果传递出公平正
义的温度。比如在某起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中，他主张：不能把行政违规直接当成刑事犯

罪，必须看刑法真正保护的是什么，最后帮当
事人拿到了不起诉决定书。在多起敲诈勒索案
里，他明确提出：若行为人基于合法基础民事
权利提出索赔，即使手段激烈，基于法秩序统
一性原理，不应被刑事化处理。

张万军法学功底扎实，思路清晰，法理、
道理、人情都能讲透。在他看来，刑事辩护的
核心，是法理与情理权衡。他曾代理一起故意
杀人案，被告人因长期遭受家庭暴力而杀害其
妻子，三名子女均恳请法庭考虑其父亲长期作
为受害者的处境，并出具了谅解书。张万军主
张量刑要综合考虑案件起因、行为性质、被害
人过错等因素，在法定量刑框架内，为当事人
争取到了天理国法人情相统一的裁判结果。这
也让他深刻意识到，律师不仅是法律的践行
者，更是社会矛盾的“解压阀”。

他一直坚持刑事司法应坚持天理国法人
情。面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死这类重大案
件，他会结合家庭矛盾、被害人过错、积极赔

偿等情节，依法为当事人争取从轻处理。他常
说，司法不能脱离常理常识常情，唯有将天
理、国法、人情有机融合，才能让老百姓真正
感受到公平正义，让司法裁判既有力度，更有
温度。

他办案也特别注重有效的证据和程序辩
护。在强奸案辩护中，他指出无罪辩护的关键
在于精准把握证据链条的完整性、程序合法性
及被害人意志的真实性，需综合审查双方关
系、行为手段、被害人反抗能力及事后表现等
客观证据，避免仅凭被害人陈述或嫌疑人供述
定案；在毒品案件辩护中，他指出律师需精准
把握“排除合理怀疑”“存疑有利于被告人”
等原则，将证据瑕疵转化为辩护优势。

简单总结他的刑事辩护特点就是：以刑事
法理打开辩护突破口，以完整证据链还原案件
真相，以规范程序约束司法权力，真正实现案
件裁判合法、合理、合情，让人心服口服，用
实际行动践行法治信仰。

●研究与实务：践行法治信仰 彰显法理温度


